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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导引头跟飞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导引头跟飞试验的试验目的、试验要求、试验程序、数据采集与

处理、试验结果评定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级导引头跟飞试验。目标携带干扰机的武器系统抗干扰跟飞试

验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3588  导弹控制系统术语 
QJ 2348－1992  照射雷达发射信号特性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JB 3588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导引头跟飞试验  flying targets tracking test of seeker 
导引头在地（舰）面静态或准静态条件下跟踪飞行目标的试验。 

3.2  
阵地布置  position arrangement 

    参与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导引头跟飞试验的各设备相对位置的布置。 

4  试验目的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导引头跟飞试验（以下简称导引头跟飞试验）的试验目的一般包括： 
a) 检查武器系统各环节数据传输的正确性，武器系统给导引头预装参数的准确性； 
b) 检查制导系统射频接口的匹配性，验证导弹武器系统电气接口的匹配性及导引头与武器系统
相容性； 

c) 检查导弹武器系统作战流程的协调性和导引头工作逻辑的正确性； 
d) 检查导引头跟踪飞行目标的功能与性能和导弹制导系统对目标的截获距离。 

5  试验要求 

5.1  文件要求 

    试验现场文件一般包括有效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导引头跟飞试验大纲及试验中所用的其他相关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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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试产品和设备要求 

5.2.1  参试产品要求 

参加试验的武器系统一般配置有雷达、照射系统（半主动制导）、火控系统、发控装置、导弹等

产品，试验中可根据实际系统组成予以调整。参加导引头跟飞试验的各参试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

具有产品质量证明材料。跟飞导弹一般为前弹身、全弹或箱弹，不带火工品。前弹身一般应包含导引

头、弹上计算机、惯测装置等设备；全弹或箱弹一般为训练弹，采用模拟发动机，箱弹应保持导引头

露出箱外。 
5.2.2  参试设备要求 

参试设备主要包括供电设备、弹动模拟设备和数据采集设备等，各参试设备应在计量有效期内。

供电设备应具有独立为导弹供电的功能，导弹一般通过发控装置供电，弹动后通过供电设备模拟弹上

供电；弹动模拟设备应具有模拟弹动信号，并向发控装置回告导弹起飞状态的功能；数据采集设备应

具有完整采集目标、导弹和武器系统相关数据的能力。 
5.3  操作要求 

    参加试验的操作人员应按照导引头跟飞试验大纲或细则操作，参加试验前应熟悉自己岗位的操
作内容、程序和口令，在试验过程中应注意电磁辐射安全，不得进入雷达主瓣辐射区域。 
5.4  试验环境要求 

试验场环境一般满足下列要求： 
a) 跟飞试验阵地应尽量避开大型建筑物，大功率电台和高压线等； 
b) 在跟飞试验航路方向上应尽可能没有遮蔽物，如果无法避开遮蔽物，遮蔽角应尽量小，具体
以不影响最低航线高度为准； 

c) 试验场不应有影响导引头工作的其他射频信号存在。 
5.5  目标要求 

目标一般满足下列要求： 
a) 应根据武器系统典型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或红外辐射特性选择合适的跟飞目标，由目标提供
单位提供目标雷达反射截面和红外辐射特性数据，必要时目标应加装雷达或红外增强器。被

动雷达导引头跟飞试验时，还应在目标上加装相应辐射源。 
b) 目标飞行航路与阵地布置密切相关，应避开高山、大型建筑物等，航路捷径以小航路捷径为
宜，进入点应大于制导威力范围，目标飞行高度一般不低于 1000m，超低空目标飞行高度最
低可以降到 100m以下。对于红外导引头，目标航路设计应避免太阳辐射直射进入导引头。 

6  试验程序 

6.1  试验流程 

在进行半主动雷达导引头跟飞试验时，一般试验流程见图 1。主动雷达导引头、被动雷达导引头
试验流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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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流程图 

6.2  阵地布置 

6.2.1  半主动雷达导引头跟飞试验阵地布置 

在阵地布置时，应先根据目标相对照射雷达的航路及照射雷达的位置，结合照射雷达天线方向图

和导引头接收天线方向图确定导弹的位置，通过阵地布置使得导引头接收到的泄漏信号满足导引头跟

飞试验要求，必要时还应调整目标飞行航路。一般情况下，导弹应布置在照射雷达的侧前方，如图 2
所示。导引头所接收的泄漏信号功率按公式（1）计算。 

            LP = tP + )(θtG + )(ϕrG +20lg（ λ）－20lg（4π MIR ）－ L………………………（1） 
式中： 

LP  ——导引头回波接收机接收的直波泄漏功率，单位为分贝毫瓦（dBmW）； 

tP  ——照射雷达的发射功率，单位为分贝毫瓦（d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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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tG ——照射天线在导弹方向上的旁瓣增益，单位为分贝（dB）； 
θ  ——照射雷达天线主波束轴向与导弹—照射器连线方向的夹角，单位为度（º）； 

)(ϕrG ——导引头回波天线在照射雷达方向上的旁瓣增益，单位为分贝（dB）； 
ϕ  ——导引头回波天线主波束轴向与导弹—照射器连线方向的夹角，单位为度（º）； 
λ  ——照射信号的波长，单位为米（m）； 

MIR  ——导弹与照射雷达的距离，单位为米（m）； 
L  ——照射雷达发射与导引头接收系统损耗，单位为分贝（dB）。 
一般通过调整 MIR 、θ 和ϕ等参数使导引头回波天线接收到的泄漏信号能量保持合理水平，要求

小于导引头机内噪声。 

目标进入方向

跟飞导弹

照射雷达
 

图 2  半主动雷达导引头与照射雷达阵地布置图 

6.2.2  主动雷达导引头跟飞试验阵地布置 

主动雷达导引头跟飞试验阵地布置应考虑地/海杂波影响，合理设计导弹架设高度。 
6.2.3  被动雷达导引头跟飞试验阵地布置 

被动雷达导引头阵地布置应保证工作频段内无超出规定范围的其他辐射源；红外导引头阵地布置

应避免太阳辐射直射进入导引头，导引头视场范围内无其他热源。 

6.3  设备自检 

试验前参加导引头跟飞试验的参试产品和设备应进行加电自检，确保参试产品和设备工作正常。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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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半主动制导，还应对照射系统进行射频接口检查，一般用频谱仪对照射信号的频率准确度、

相干与非相干调频噪声等参数进行检查，若照射信号存在调制，还应对调制频率和调制度进行检查，

相关检查方法按 QJ 2348－1992的规定。 
6.4  初始姿态角标定 

导弹初始姿态角标定应满足系统精度要求，标定方法如下： 
a) 对于倾斜发射方式武器系统，导弹一般安放在发射架上，导弹初始方位指向目标航路方向，
导弹初始方位/俯仰姿态角精度由武器系统传递保证； 

b) 对于垂直发射方式武器系统，导弹一般放置在水平支架上，也可通过使发射装置倾斜实现，
根据目标航路确定弹轴的初始方位指向，导弹初始方位角可采用 GPS 或寻北仪标定方式获
得，也可采用导弹—雷达互瞄方式获得，发控系统再根据该初始方位角引导弹上软件进行自

对准，获得导弹初始姿态角四元数。 
6.5  环境检查 

6.5.1  环境检查流程 

一般根据跟飞试验的目标航路模拟相应虚拟目标进行系统联动，检查导弹武器系统电气接口的

协调性，并进行环境噪声检查，具体流程如下： 
a) 武器系统各分系统开机并建立通讯； 
b) 武器系统根据目标飞行航路编制模拟目标，并将目标信息发送给火控系统； 
c) 对导弹加电，导弹回告自检信息； 
d) 数据采集设备开始记录； 
e) 武器系统向导弹发送目标数据，半主动制导需火控系统引导照射雷达主瓣指向目标，照射雷
达开辐射； 

f) 导弹模拟发射； 
g) 导弹进入飞控程序，弹上计算机根据目标和导弹信息对导引头进行角度和多普勒频率预定，
具有指令线和修正指令复合制导的导弹，一般通过指令线和修正指令链路获得目标信息； 

h) 在“允许截获”指令后，导引头由预定状态转为稳定跟踪状态； 
i) 根据导引头回波功率数据，判断环境噪声是否满足要求，如不满足一般应采取措施减小环境

噪声，采取措施后还应重新进行初始姿态角标定，并重复步骤 a)~h)。 
6.5.2  环境检查判读要求 

一般环境检查判读要求如下： 
a) 系统联动过程中导弹与武器系统接口、通信、工作应协调； 
b) 导引头天线应根据装订角度偏向模拟航路方向； 
c) 在“允许截获”后导引头不应错误锁定，对于半主动制导，导引头直波接收机还应锁定照射频
率； 

d) 观测导引头接收到的航路方向环境噪声，一般要求环境噪声小于导引头机内噪声，复杂环境
下应采取措施使环境噪声最小； 

e) 红外导引头环境辐射度应低于机内噪声。 
6.5.3  减小环境影响处置措施 

一般减小环境影响处置措施如下： 
a) 通常可采用安装吸波罩等方法减小环境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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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红外导引头可采用安装遮光罩等方法减小环境辐射度影响； 
c) 半主动制导还可采用调整阵地布置，增大导弹与照射器之间距离或改变导弹与照射器的相对
位置等方法减小环境噪声。  

6.6  跟飞试验 

射频环境检查正常之后可以进行导引头跟踪飞行目标试验。武器系统作战流程见图 3，一般包括： 

 

图 3  武器系统作战流程图 

a) 目标起飞； 
b) 雷达发现并跟踪目标，将目标信息发送给火控系统； 
c) 对导弹加电，导弹回告自检信息，根据需求，也可提前对导弹加电； 
d) 数据采集设备开始记录数据； 
e) 武器系统向导弹发送目标参数，半主动制导需火控引导照射雷达主瓣指向目标；    
f) 目标进入发射区，执行导弹发射，半主动制导还需控制照射雷达开辐射； 
g) 导弹开始进入飞控程序，导引头根据工作逻辑实现指令接收、预定和对目标的截获跟踪； 
h) 在目标退出或目标过顶导引头天线转角接近限位前，火控系统撤销目标，导弹断电，停止记
录； 

i) 新的目标进入，重复步骤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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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采集与处理 

7.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一般包括： 
a) 目标参数：一般通过光学测量数据、基地雷达测量数据或 GPS 数据获得目标的位置和速度
等参数； 

b) 导引头参数：一般通过遥测设备或数据采集设备从导弹测试口获得导引头完整的工作参数数
据，采集数据一般应包含反映导引头特性和工作状态的相关参数，主要包括回波功率、天线

偏转角、多普勒频率、目标截获指示和弹动零点等工作状态和参数，主动导引头还应采集发

射机检波电压、测距等信息； 
c) 武器系统参数：一般通过数据采集设备获取完整的武器系统工作数据，主要包括发射零点、
目标速度和位置及火控、发控数据，半主动制导还应采集照射雷达偏转方位/俯仰角。 

7.2  数据处理及判定 

7.2.1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时，应注意时间的统一和采样率的区别，目标数据、武器系统数据及导弹数据一般以弹

动时刻为零点对准，试验数据中对于野值应予以剔除。 
7.2.2  武器系统功能判定 

在“允许截获”后，导引头能够及时截获目标，并稳定跟踪目标直至目标撤销，则可判定导弹与武
器系统电气接口、通讯接口、射频接口工作协调，导引头与武器系统相容，武器系统作战流程协调，

导引头工作逻辑正确。 
7.2.3  导引头跟踪功能与性能判定 

将根据目标真值计算出的弹目多普勒频率、目标与弹轴的方位/俯仰夹角与导引头输出的弹目多
普勒频率测量值和方位/俯仰天线反馈值进行比较，若两者变化趋势一致，可判定导引头跟踪功能正
常，如果两者差值满足误差要求（应考虑跟飞导引头初始安装误差）可判定为导引头跟踪性能正常；

在超低空条件下由于镜像目标的影响，对导引头天线反馈角度与目标真值角度的误差不做要求。 
7.2.4  弹目多普勒频率预定精度判定 

将“允许截获”时的弹目多普勒频率预定值和根据目标真值计算的弹目多普勒频率进行比较，若两
者差值小于武器系统要求的误差，则弹目多普勒频率预定精度满足要求；在缺乏目标真值的情况下，

也可将“允许截获”前的弹目多普勒频率预定值和导引头截获目标时的弹目多普勒频率进行比较，若两
者差值小于武器系统要求的误差，也可判定弹目多普勒频率预定精度满足要求。 
7.2.5  角度预定精度判定 

将“允许截获”时的天线偏转角反馈值与根据目标真值计算的弹目角度值进行比较，两者差值小于
武器系统要求误差（角度误差应考虑跟飞导引头初始姿态角标定误差和惯导漂移误差），可判定角度

预装精度满足要求。在缺乏目标真值时，也可将“允许截获”前的天线偏转角反馈值与导引头截获目标
时的天线偏转角反馈值进行比较，若两者差值小于武器系统要求误差（角度误差应考虑跟飞导引头初

始姿态角标定误差和惯导漂移误差），也可判定角度预装精度满足要求。 
7.2.6  导引头截获距离判定 

由于导引头截获距离与目标反射截面或红外辐射特性相关，而目标反射截面和红外辐射特性与照

射和接收的角度相关，此外，试验场地的环境噪声对截获距离也有影响，故一般对导引头截获距离只

做功能性判定，符合理论预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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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将采集的距离信息与目标真值计算的理论距离进行比较，评判制导系统截获距离是

否符合理论预期。若导弹发射后在理论末制导威力距离，导引头立即截获目标，可判定导引头截获距

离符合制导系统作用距离理论预期；若导弹发射后“允许截获”时，弹目距离小于最大作用距离要求，
应根据目标反射截面均值计算的理论回波功率与导引头截获目标时回波功率进行比较，两者符合也可

判定截获距离符合理论预期；若环境噪声过大，影响了导引头作用距离，应根据导引头截获距离与当

前噪声下计算的导引头截获目标的理论最大作用距离进行比较，两者相符也可判定截获距离符合理论

预期。 
7.2.7  试验结束判定 

在同样试验条件下，要求试验结果按照 7.2.2 判定成功、获得有效数据两次以上，该项试验才可
以结束。对于跟飞结果不正常的试验数据，应分析原因给出说明，一般导引头截获距离以多次试验结

果最好的一次为准。 

8  试验结果评定 

    试验结果应根据数据处理及判定方法，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评定： 
a) 武器系统作战流程和导引头工作逻辑是否正确、协调； 
b) 制导系统射频接口、电气接口是否匹配，导引头与武器系统是否相容； 
c) 武器系统各环节数据传输是否正确，武器系统给导引头预装参数是否准确； 
d) 导引头跟踪飞行目标的功能与性能是否正常，导弹制导系统对目标的截获距离是否符合理论
预期。 

9  试验报告 

按技术文件及试验大纲要求，对进行的各项试验作出技术总结与结果分析，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

主要内容： 
a) 试验概况、试验日期与地点、试验环境条件； 
b) 试验的技术状态； 
c) 试验项目及其工作内容； 
d) 试验中出现的故障及其原因； 
e) 试验的数据分析，基本结论，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f) 试验大纲规定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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